
圆的组合图形面积教案(优秀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狱内侦查工作总结篇一

侦查学专业论文提纲(一)

摘要：玩忽职守、滥用权柄、徇情枉法―失职犯法作为一种
社会伤害性极端严重且会发生伟大负面社会影响的犯法运动，
以令人们逐渐认识到失职庸官离我们的生涯其实不远。偷税、
漏税与不相符司法划定前提的公司年夜量存在，这面前想必
有失职人员的鼓动;耕地、植被的年夜量损坏和国有地盘资产
的流掉，这面前有失职人员守法同意征用、占用地盘与不法
低价出让国有地盘应用权;暴力取证、荼毒被监管人员，这面
前与失职人员的行动难逃相干。以后，失职犯法出现出的主
体思惟趋利化、范畴扩大化、行动埋伏化、手腕多元化、群
体渗入渗出化的特色，使失职犯法侦察任务面对着取证艰苦、
体系体例方面存在妨碍身分、任务机制上存在缺点等很多新
的挑衅与情势。鉴于此，本文对失职犯法及其侦察对策停止
了初步的商量。本文共分四个部门。第一部门，起首从分歧
的角度动身对失职犯法的概念停止了论述，并对失职犯法的
概念提出了本身的懂得，然后对失职犯法的分类尺度、案件
特色顺次停止论述，以其周全的展示失职犯法的概貌。第二
部门，重要商量了失职犯法的侦察特色及难点成绩剖析。本
部门在分析了失职犯法发生缘由的基本之上，周全总结了失
职犯法案件侦察的特色，并据此对失职犯法案件侦察中面对
的难点成绩停止了一些轨制层面的剖析。第三部门，是本章
的重点及焦点部门。本部门根据侦察任务在刑事诉讼阶段中



的法式划定，顺次对失职犯法案件的立案审查、侦察决议计
划、侦察盘算、侦察取证四个方面的成绩停止了详细的论述。
第四部门，本部门在对失职犯法案件的侦察特色及侦察对策
予以具体研讨的基本之上，总结性的对新时代失职犯法案件
侦察任务古代化的成长偏向提出了几点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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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内侦查工作总结篇二

《儿子哥们儿》给我们讲了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叫曹迪明，
他很活泼，很幽默，有些顽皮，有些莫名奇妙，有些雄心壮
志，还有些稀里糊涂。

只有读了这个故事，你才能真正发现曹迪名的稀里糊涂。曹
迪名连续丢了2次书，而且都是语文书，对此，他的爸爸曹博
士十分懊恼，训斥道：“你这个人，读书都能掉书，哪天把
人都丢掉!”但稀里糊涂又不能证明曹迪名学习差，他写的作
文时常被老师表扬，有一次，曹迪名的作文被当成了范文，
当他刚读到一半时，同学就齐声说是抄的。由此可见，曹迪
名还是有点本领的，除了这些，他还有这个绰号“成语大
王”，他每次跟他的博士爸爸争论时，从来没用错过成语，
时常能占据上风。虽然作者并没有介绍他的外貌，但一个高
高的，胖胖的，顽皮的小孩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

书中的故事越接近生活，读者会越感到亲切，而且读者能时
常在书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梅子涵先生善于观察生活，用生
动活泼的语言讲述故事，《侦察鬼》一书中，还有《消灭麻



雀》、《一年级的回忆》等故事都值得去看。

狱内侦查工作总结篇三

户口所在：广州国籍：中国

婚姻状况：未婚民族：汉族

诚信徽章：未申请身高：172cm

人才测评：未测评体重：65kg

人才类型：不限

应聘职位：销售

工作年限：1职称：

求职类型：兼职可到职日期：随时

月薪要求：2000--3500希望工作地区：广州,花都区,天河区

工作经历

公司性质：所属行业：

毕业院校：山东政法学院

专业一：刑事侦查学专业二：

起始年月终止年月学校（机构）所学专业获得证书证书编号

语言能力

外语：英语良好粤语水平：良好



其它外语能力：

国语水平：精通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语言表达能力强、热情、善于琢磨消费者心理、销售经验丰
富。

个人自传

首先，本人毕业之前一直跟着父母做各种生意，在十几年的
童年、青少年时代按时间先后顺序卖过水果、年画对联、灯
笼、鞭炮、学生用品、家电。基本都是帮父母干活，所以没
什么业绩证明，就简单的'说下有印象的销售成果吧。

1、卖鞭炮期间，和爸妈分开的独立门头，在此期间不但销售
很好还结识很多单位买年货的人员，自己因为要升学下一年
不能再继续随父母卖鞭炮，那些人员一年后再次购买时还在
市场上到处找我，心中很自豪。

2、生高中后，敏锐觉察到高一学生对英汉字典和现代汉语词
典的刚性需求，迅速通过方法结识各班班长，通过哥们感情
和小返利使他们帮我销售，卖出大量字典。

3、大学期间，因为父母开书店，每学期开学放假都在学校附
近摆摊卖各种学生热卖书籍、用品（提前打听好）。

4、大二暑假利用一个月到超市做九阳豆浆机的销售员（九阳
豆浆机和各种电磁炉等电器），当月我所在销售点销售业绩
提高30%。



狱内侦查工作总结篇四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
中广泛使用录音录像以固定证据，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
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
录像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它的应用规范是什么？本文以我国
现行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为理论基础，对同步录音录像加以分
析，并总结出能应用于侦查实践的使用规则，以使所形成的
视听资料作为证据能为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所采纳。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性质

刑事诉讼中，录音录像早已为侦查机关所利用，而它在国外，
基于各国法律的规定也不乏使用之规定。在我国新刑事诉讼
法明确规定了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之后，同步录
音录像随着录音录像证据的广泛使用也广泛发展起来。它产
生时的典型形式是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时，
同步制作录音或者录像。这种形式的产生，是因为新刑事诉
讼法摈弃了纠问式的庭审形式，而规定了控辩式的庭审形式，
这种形式下，法庭更多地以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在法庭上的陈
述作为采信的依据，这样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所取的犯
罪嫌疑人交待和证人证言就潜在地存在着不稳定性。为了更
好地固定证据，侦查机关在讯问和询问之外，又通过同步录
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这样在审判过程中，一旦被告人、证
人翻供，可以当庭出示录音录像以证明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
交待或证言的自然性、合法性、真实性。由于同步录音录像
存在着客观性、动态直接性，所以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也
逐步利用其记录其他的侦查活动，如搜查、扣押、勘检、检
查，以固定侦查行为和相关的物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行为是一种侦查行
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
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形成相应的视听资料为目的。



二、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程序的规范形式内容

（一）、同步录音录像需要确定实施的规范形式

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查清犯罪事实过程中，当然要采取
各种侦查行为，这些侦查行为中，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实
施的法律程序的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
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
其他的侦查行为则是由侦查机关内部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明确。
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
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
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视听资料作为刑
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
程序加以规范。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
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
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
司法不统一。所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在司
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对同步录音
录像而言，这意味着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对同步录音录像这一
侦查行为的实施程序加以规范，并与公诉、审判部门达成一
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
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范形式所必须包括的问题

[1][2][3][4][5]

狱内侦查工作总结篇五

内容提要：本文对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
对侦查构造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
构造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和缺陷
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重塑我国侦查构造的构想。



关键词：诉讼构造、侦查构造、重塑构想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
诉讼特性，这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已成为
一种共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侦查程序的研究大多停留
在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侦查制度，缺乏整体构造上的分析，以
致于陷入到一些非常具体的程序环节问题上，而忽略了一些
更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本文借用诉讼构造论的原理将侦查
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之中，对侦查程序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加以系统考察，试图通过对侦查构造基本理论的探讨，切实
体现侦查的诉讼特性，以推进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

侦查构造在国内还算是一个较为新鲜的用语，以往的研究中
我国学者大多称之为侦查模式、侦查结构。并且大多是在涉
及侦查程序时顺便提及，却鲜有对其直接定义的。然而对任
何事物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对其定义的认识开始。因此我们
有必要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中，通过对刑事诉讼构
造理论和侦查程序特性的深入分析，准确界定侦查构造的含
义。

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学者通
过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美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而提
出的以刑事诉讼中不同诉讼职能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
对象的基础理论。李心鉴博士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
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
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
位和相互关系。[1]（p7）这一论述揭示了刑事诉讼构造的主体、
内容、制约因素和表现方式。宋英辉教授认为，所谓刑事诉
讼构造，是指刑事诉讼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诸项
基本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的手段。[2]（p152）另外，他还提出了“刑事诉讼构造对于提
出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作用”的观点。显然，宋英辉



教授在基本肯定李心鉴博士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同时，注意到
了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刑事诉
讼目的决定刑事诉讼构造，刑事诉讼构造反过来又影响和制
约刑事诉讼目的。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
有学者提出对于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
与诸如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职能等理论
范畴的研究结合起来。[3]（p127）按照这一思路，将侦查程序
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侦查程序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
关系加以系统考察和研究，“侦查构造”这一概念也就应运
而生。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刑事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
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
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
的运行轨道。[4]结合侦查程序的这一“诉讼”特性，笔者认
为，所谓侦查构造应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
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
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首先，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
查目的所决定的。

前文已详细阐述了刑事诉讼构造在形成侦查构造中的基础作
用，在此不再赘述。笔者着重探讨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的决
定作用。

[1][2][3][4][5]

狱内侦查工作总结篇六

昨天，我读完了这本《埃米尔擒贼记》。这本书讲述的是一
个居住在德国新城的小男孩，他叫埃米尔。一天，他的妈妈
把他送到了车站，并千叮咛万嘱咐他千万别把给外婆的140马
克弄丢了。埃米尔点点头，就上了火车。后来，一个小偷趁



他熟睡之际，偷走了埃米尔的140马克。埃米尔醒来之后发现
并跟踪了他。后来，埃米尔在柏林的一站下了车，开始一路
地跟踪他。埃米尔在跟踪的时候，结识一了一些好朋友。在
他们的帮助下，埃米尔成功地抓到了小偷，拿回了自己的140
马克，另外还收到了柏林警局奖励的.1000马克。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还觉得意犹未尽。喇叭男孩古斯塔夫，
教授，小礼拜二和一些可爱的侦查员们都令我感到吃惊。没
想到柏林的男孩们都这么勇敢，这么有智慧，这么团结。我
也明白了，团结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
个和尚没水喝。他们之所以没有水喝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团结。
你如果只想靠自己一个人成功的话，那根本就不可能。

现实社会是残酷的，它弊病丛生，什么样的人都有。就像文
中的那个小偷一样，他为了140马克，为了欺骗一个小孩子，
光是姓名就有三个，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没有教授他们
的帮忙，恐怕那个小偷早就逃之夭夭了。我很是佩服柏林的
小孩，尤其是教授。他不但机智、聪明而且非常冷静，在这
支队伍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为一个团体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团体团结起来，
共同迈向成功之门。我相信，团结是可以越过一切障碍的。

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我会像他那样不向
命运低头而继续远航吗?不，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才不会去
接受那充满困难和挫折的生活，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坚强。
如果我是鲁滨逊，当独自一人置身于荒岛之上，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时，我会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努力求生吗?不，
我不可能像他那样随机应变，积极自救，因为我没有那种能
力，我更没那份自信。

如果我是鲁滨逊，当看到食人族用人开宴会时，我会像他那
样勇敢地站起来，在仅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同他们搏斗吗?不，
我宁可躲得远远的，祈祷他们永远不要发现我，因为我没有
那种胆量。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与鲁滨逊相比，自己是软弱与无能的。
从呱呱坠地到背上书包，父母、学校为我们铺设了成长的道
路。我心安理得地在这条平坦的大道上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没有挫折，没有风浪，而我还整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
实我根本没有品尝过生活中的苦涩，我是幸福的。然而处在
幸福中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能吃饱穿暖，背上书包去上学，
每天接受家人们的关爱和社会的关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一本好书能拯救一个人。”现在我百分之二百相信这句话。
这本书向我展示了鲁滨逊自信、自立、自强、永不满足、不
甘平庸、勇于创业的精神;告诉我鲁滨逊靠自己的善良、智慧
和坚毅，去创建、去开拓。我想我应该拿出所有的精力努力
地向他学习，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为了父母，更是为了我自
己的将来。他的那种敢于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跟鲁滨逊比起来，我们现
在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因此，我们更应该要珍爱
自己的生命，崇尚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未来画上绚丽的一
笔!


